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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檢討電視及電台業務守則的公眾諮詢 

收集到的公眾意見摘要 

 

 
通訊事務管理局（通訊局）在 2023年 7月 17日至 8月 16日進

行公眾諮詢1，共收到 50份由公眾人士提交的意見。收到的意見

撮要如下  – 

 

(A)  贊助節目及間接宣傳  

 

(1) 放寬對電視節目服務的規管  

 

問題  1：  就規管電視節目內贊助識別的表達方式，你認為應否
以基本原則取代仔細的規則？ 

 

大部分回應者同意此項建議 

 

 電視台正面對網上媒體的嚴峻挑戰，而後者受的監管卻甚為

寬鬆，造成不公平競爭。此建議可增加電視台的收入，從而

製作更多優質節目，令觀眾受惠。 

 贊助識別的表達方式應易於識別及理解，必須自然及不會令

人覺得突兀、煩擾或過量，亦不應作直接推銷。 

 仔細的規則限制持牌機構的節目製作及廣告宣傳空間，亦不

合時宜。 

 應為贊助較嚴肅的節目（如新聞及與國家安全相關的節目）

訂立清晰指引，以免不恰當的產品贊助此類節目。 

 贊助識別不應該出現「最暢銷」、「最受歡迎」等難以核實

的聲稱。 

 應參考其他司法區的規管原則，令有關的基本原則更全面，

以保障消費者的利益。 

 

小部分回應者不同意此項建議 

 

 基本原則無法對各種情況作出準確規管，仔細的規則能更全

面保障消費者。 

                                                           
1  諮詢文件載於通訊局網頁以供參考。  

https://www.coms-auth.hk/filemanager/tc/content_711/cp20230717_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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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則一旦修訂，電視台可能會在節目中過度宣傳贊助產品，

影響觀眾的觀賞趣味。 

 

問題  2：  對於建議放寬現時在兒童節目內顯示贊助提述的限
制，惟該等材料須為可在兒童節目播出廣告的產品或服務，而
相關提述／聲明亦須令兒童觀眾易於辨識其為廣告，以及讓兒
童觀眾容易理解，你有何意見？ 

 

較少回應者同意此項建議 

 

 此建議可增加電視台的收入，從而製作更多兒童節目。 

 贊助提述必須令兒童觀眾容易理解，避免對他們的心智發展

有不良影響。 

 

較多回應者不同意此項建議 

 

 兒童在觀看兒童節目時未必有家長陪同，因此該類節目不應

包含太多廣告，以免兒童受不良影響及被誤導。 

 兒童（尤其12歲以下）理解廣告訊息和影像的能力較弱，為

謹慎起見，通訊局應參考其他司法區的相關規定，確保不同

年齡的兒童均得到保障。 

 兒童缺乏判斷能力，加入過多的贊助提述會令他們養成不正

確的消費觀念，對家長造成壓力。 

 現時的植入式廣告規定已足夠令電視台賺取額外利潤，無須

進一步放寬。 

 

問題  3：  對於建議放寬對宣傳片接受產品／服務贊助的管制，
但其表達方式須遵守某些基本原則，你有何意見？ 

 

大部分回應者同意此項建議 

 

 可以放寬規定，令電視台增加收入，惟兒童節目的宣傳片除

外。 

 應表明產品／服務贊助為廣告。 

 

小部分回應者不同意此項建議 

 

 此建議只考慮持牌機構的利益，忽略消費者及公眾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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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原則缺乏清晰的指引，難以監管。 

 

 

(2) 放寬聲音廣播服務播出間接宣傳的規定  

 

問題  4：  你認為除了部分類型的節目（如新聞、兒童、教育和
宗教儀式節目），應否撤銷電台節目禁止播放間接宣傳的一般
規定？ 

 

大部分回應者同意此項建議 

 

 此建議與電視節目的規管看齊，令電台增加收入，從而製作

更多優質節目，令聽眾受惠。 

 為電台提供有利的經營環境，與網上平台公平競爭。 

 應表明間接宣傳為廣告。 

 

小部分回應者不同意此項建議 

 

 現時電台聽眾以長者和學生為主，兩者對植入式廣告的接受

程度都比電視觀眾低。 

 

問題  5：  對於建議採用基本原則取代仔細的規則規管在電台節
目中播出間接宣傳，你有何意見？ 

 

大部分回應者同意此項建議 

 

 現行的植入式廣告已普遍被市民接受。此建議可讓電台在節

目製作和廣告宣傳上有更大彈性。 

 應規定間接宣傳必須自然及不會令人覺得突兀、煩擾或過

量，亦不應作直接推銷。 

 由於電台只有聲音沒有畫面，聽眾難以識別節目中是否有間

接宣傳，因此應該要求電台頻密及明顯地提示節目含有間接

宣傳成分。 

 

小部分回應者不同意此項建議 

 

 電台有別於電視，應訂下仔細規則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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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電視及電台節目須要持平的規定  — 對有關國民教育、國家

身分認同和正確認識《香港國安法》的節目的適用性  

 

問題  6：  對於建議在業務守則內明確指出持平的規定並不適用
於有關國民教育、國民身分認同和正確認識《香港國安法》的
節目，你有何意見？ 

 

大部分回應者同意此項建議 

 

 持平原則原意是鼓勵多角度分析和思考，只適用於部份節

目，如新聞報道。 

 此類節目如法制節目，要以國家及政府的立場宣揚守法意識

和正面價值，不應為持平而加入不恰當資訊。 

 現時的持平原則非必要地要求任何議題都要有反對意見，誤

導觀眾或聽眾向着一些設定的方向思考，推翻一些不能反對

亦不需反對的立場。 

 國民教育節目目的是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培養市民從小有愛

國愛港的觀念，與客觀分析沒有關係。 

 在任何實施國家安全法的地方（包括香港），「國家安全」

概念均凌駕於其他法律與原則，包括持平原則。 

 不少電視及電台節目製作人、撰稿人或資料搜集員本身就不

中立及不持平，只是打着持平的旗號，宣揚他們的個人意

見，令社會走向極端。 

 此建議可防止有人煽動對該類節目的無理投訴，加重相關部

門的工作量。 

 此建議令持牌機構製作節目時有所依據，有利推廣國民教育

及國安法。 

 

小部分回應者不同意此項建議 

 

 此建議令市民對該類節目只有單方面認識，使人思想偏頗，

走向極端。 

 沒有持平的規定會被別有用心的廣播機構利用該類節目作其

他目的。 

 業務守則應清晰界定持牌廣播機構在推廣正面價值應盡的責

任，而不是豁免某些節目遵守相關規定。一旦開了這個先

例，將來可能有更多類型節目不受持平原則所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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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重新定義「持平原則」，即不是建基於守法和事實基礎上

的「反對意見」，即使表達，也不能構成持平的基礎。 

 此規定多年來行之有效，保障香港多元意見和社會進步。保

留現有的規定有助社會全面瞭解國安法。 

 

 

(C) 業務守則對電視及電台直接轉播內地信譽良好媒體所提供

的節目／頻道的適用性 

 

問題  7：  對於建議從內地信譽良好的媒體購入作直接轉播的節
目／頻道可獲豁免遵守業務守則的規定，你有何意見？ 

 

大部分回應者同意此項建議 

 

 應列舉內地信譽良好的媒體，以保障購入節目的質素。 

 此建議可加強公眾的國民身分認同，了解國家軍事、教育、

藝術等不同範疇的發展，以及促進本港與內地的融合。 

 此建議可引入更多內地高質素節目，增加觀眾的節目選擇，

亦可加強業界競爭力。 

 

小部分回應者不同意此項建議 

 

 「信譽良好」是主觀判斷，難以清楚界定和實行。 

 基於公平原則，內地與本地的節目都應以同一尺度規管。 

 若節目被投訴，局方卻無法按現行的機制對相關持牌機構作

出懲處，造成規管上的問題。 

 此建議只推動香港與内地接軌，卻忽略了與國際社會接軌。 

 大多數內地節目言論單一，綜藝節目嘩眾取寵。 

 電視台可能爲節省成本而減少自製節目，導致本地製作人員

流失工作機會。 

 轉播內地節目或頻道的責任，應由香港電台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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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8：  諮詢文件第28段載列了一系列因素，用以決定從內地
信譽良好的媒體購入的節目／頻道應否獲豁免遵守業務守則，
你有何意見？ 

 

大部分回應者同意此項建議 

 

 應將「內地信譽良好」的媒體改爲「內地的中央廣播電視總

台或各級地方電視台」，並在熒幕顯示或用旁白説明節目來

源及豁免聲明。 

 

小部分回應者不同意此項建議 

 

 諮詢文件所列出的一系列因素不足以衡量某媒體的可信性及

信譽。 

 

 

(D) 電視及電台播放的產品及服務廣告中含有與營養或能夠控

制飲食有關的聲稱 

 

問題  9：  就規管與減輕體重或減少脂肪有關的廣告，你認為應
否刪除有關推薦服務或產品人士的外觀要求？ 

 

較多回應者同意此項建議 

 

 推薦有關產品或服務人士的外觀是否看似體重不足是主觀判

斷。建議應根據現行守則中其他客觀準則監管此類廣告。 

 刪除有關規定可避免出現執法困難或有法難依的困境。 

 應在廣告尾段加入勸諭信息，說明效果因人而異。 

 

較少回應者不同意此項建議 

 

 當局應優化相關規定，例如規定只有符合身體質量指標

﹙BMI﹚的人士才可在廣告內推薦產品或服務。 

 保留此規定可防止公眾為了達到社會的審美標準而節食以致

影響健康，增加政府的公共資源負擔。 

 此規定可保障消費者免受虛假或誇大的聲稱影響而購買無效

或有害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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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意見 

 

 應要求廣告商提供公開渠道（如社交媒體）給用家留言，說

明相關產品或服務的效果及意見。 

 

 

(E) 在免費電視重播兒童節目 

 

問題  10︰  對於建議放寬兒童節目的重播次數至不得在二十四個
月內播映超過四次，你有何意見？ 

 

大部分回應者同意此項建議 

 

 可進一步放寬至「不得在24個月內播放超過6次或10次」。 

 現時兒童的活動較多，重播兒童節目可增加他們觀看節目的

機會。 

 此建議鼓勵電視台製作高質素節目，符合兒童觀眾利益。 

 

小部分回應者不同意此項建議 

 

 免費電視可能是基層兒童娛樂的主要來源，此建議剝奪他們

收看更多新節目的權利，而重播節目的內容亦可能會過時。 

 此建議會減少兒童的節目選擇及吸收新知識的機會，影響其

身心發展。 

 中期檢討後，通訊局已減少電視台每周須播放兒童節目的時

數至14小時，因此不應以重播節目來滿足該規定。 

 

 

(F)  免費電視節目宣傳材料的分類 

 

問題  11：  對於建議取消免費電視持牌機構的節目宣傳片須提供
分類標誌的規定，你有何意見？ 

 

較少回應者同意此項建議 

 

 取消規定對觀眾造成的影響不大，亦可減輕廣播機構的工作

量和成本。 

 在節目播出前、播出期間及節目指南展示分類標誌已經足

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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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多回應者不同意此項建議 

 

 有關規定清楚列明節目的分類，方便觀眾為未成年子女選擇

電視節目。 

 

 

(G) 電視廣告包含經研究或試驗結果證實的聲稱 

 

問題  12：  對於建議為電視廣播機構提供彈性，就廣告中有事實
根據的聲稱，可選擇使用二維碼提供產品／服務的詳細資料作
為憑據，你有何意見？ 

 

大部分回應者同意此項建議 

 

 此建議方便觀眾獲取有關產品／服務的詳細資料。 

 應為不擅長使用智能手機的長者提供可供其查詢的熱線電

話。 

 當局應釐清廣告播出後120天所指是以廣告的首播日或最後播

放日起計，免生誤會。 

 相關聲稱的原始資料和日期應與二維碼一同出現在廣告中，

令長者和不熟悉數碼科技的消費者也可以獲得相關資料。 

 

小部分回應者不同意此項建議 

 

 二維碼會影響觀賞趣味，而保留二維碼網頁120天的規定會增

加業界成本。 

 掃描二維碼比閲讀文字費時，亦會產生資訊安全的風險。 

 

其他意見 

 

 應要求廣告商提供公開渠道（如社交媒體）給用家留言，說

明相關產品或服務的效果及意見。 

 

問題  13：  對於建議採用基本原則（而非詳細指引）規管在電視
廣告中展示二維碼的做法，你有何意見？   

 

大部分回應者同意此項建議 

 

 此建議給予廣播機構更大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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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規定二維碼清晰可見及顯示時間足夠。 

 應為二維碼的大小及播放時間設立上限，以免影響觀賞趣

味。 

 

小部分回應者不同意此項建議 

 

 二維碼應受規管，確保其來源安全可靠。 

 

 

(H) 電台物業廣告須附有勸諭訊息的規定 

 

問題  14︰  對於建議保留須附有勸諭訊息的規定，但容許電台採
用較短版本的訊息，你有何意見？ 

 

絕大部分回應者同意此項建議 

 

 較短版本的勸諭訊息應提醒聽眾購買物業前應仔細考量及尋

求專業意見，避免非理性消費。 

 精簡的勸諭訊息令聽眾容易理解及牢記，惟必須有清晰的責

任聲明。 

 應就勸諭訊息制定清晰指引及樣板供持牌機構參考，以確保

質素。 

 

極少數回應者不同意此項建議 

 

 沒有提供具體意見。 

 

其他意見 

 

 應要求電台及電視台在境外物業廣告的勸諭訊息內，表明有

關境外物業的代理是否《地產代理條例》（第511章）的持牌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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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其他意見／建議 

 

對業務守則的其他意見 

 

 應監管健康食品／產品／服務的廣告，特別是相關聲稱，以

保障消費者的健康。 

 應向業界提供使用虛擬代言人的指引。 

 應考慮規管以長者為目標的產品／服務的廣告，以保障長者

的利益。 

 應合併電視及電台業務守則，統一規管。 

 應加入國安法規管廣播機構，防止電台／電視台主持誤導青

年人。 

 應將業務守則的規管範圍延伸至持牌機構官方網頁上播放的

節目及廣告。 

 

其他建議 

 

 持牌機構應製作卡通片推廣國安法，培養年幼觀眾守法意

識。 

 應修改法規，透過大氣電波讓香港觀眾全面接收內地的電視

頻道。 

 持牌廣播機構缺乏製作有關國民教育、國民身分認同和正確

認識《香港國安法》節目的經驗，因此應由香港電台或特區

政府製作這些節目，然後交由持牌機構播放，以減低它們營

運成本及風險。 

  

 


